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因病或非因工死亡遗属待遇及
个人账户储存额（余额）申领表
	去世人员信息
	个人编号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社会保障号码）
	
	
	
	
	
	
	
	
	
	
	
	
	
	
	
	
	
	

	
	其他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人员类别
	在职    退休
	去世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何单位任何职务（工种）

	
	
	

	
	
	

	
	
	

	
	
	

	
	
	

	领取方式
	发放至去世人员账户     □遗属领取（□社保卡、□银行卡）    □单位代领

	遗属信息
	遗属姓名
	
	移动电话
	
	与去世人员关系
	

	
	公民身份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卡卡号
	

	
	通讯地址
	

	告 知 事 项

	1.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合称遗属待遇）。遗属待遇为一次性待遇，所需资金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列支。
2.参保人员死亡后，由其遗属按照相关规定申领遗属待遇。如多个继承人均符合领取条件的，申请人应征得其他遗属的同意，因待遇分配问题引起的纠纷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申请人承担。
3.参保人员死亡后，如在多个统筹区同时存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其申请人不能重

	复申请领取遗属待遇。如同时符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和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由其遗属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确认，选择其中一种领取。
4.参保人员或者退休人员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或余额，有指定收益人的，发给其指定受益人；无指定收益人的，发给其法定继承人。
5.在职参保人员死亡的遗属待遇领取地为其最后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含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所在地），退休人员死亡的遗属待遇领取地为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
6.退休人员死亡后如符合调整基本养老金情形，调整补发待遇根据以上领取信息发放。

	承 诺 内 容

	经遗属协商一致，由本人代为申领遗属待遇和个人账户储存额或者余额。
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告知事项》及相关规定，对办理条件已充分知晓。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经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授权同意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
同时，知悉本人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签名）：
	
单位
（街道、社区）
意见

	




单位（盖章）


	
	公民身份号码：
	
	

	
	移动电话：
	
	


说明：1.其他证件类型是指非内地居民所持证件，类型包括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国人护照。
2.在职去世人员如符合以下情形：①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前参加工作人员；②2012年7月1日前到用人单位就业的转业、退伍军人；③ 2014年10月1日前原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请人或单位需要填写去世人员上述工作简历信息，并提供职工档案等相关材料。
3.领取方式选择单位代领的，请核实领取单位户名和银行账号，领取方式选择遗属领取并勾选社保卡的，无需填写开户银行和银行卡卡号信息。
4. 此表一式两份，申请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各一份。

